
1 
 

【
比
量
】（
科
註
第
1019
頁
倒
數
第
2
行 

第
516
集
2012
年
9
月
15
日
） 

《
三
藏
法
數
》：
比
，
即
比
類
。
謂
以
第
六
意
識
比
類
量
度
，
知
有

諸
境
。
如
遠
見
煙
，
知
彼
有
火
，
是
名
比
量
。 
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：（
術
語
）
因
明
（
古
代
印
度
五
明
之
一
。
即
關
於
邏

輯
推
理
的
學
說
，
隨
佛
教
傳
入
中
國
。
）
三
量
之
一
。
又
心
識
上
三
量
之
一
。

比
者
比
類
也
，
以
分
別
之
心
，
比
類
已
知
之
事
，
量
知
未
知
之
事
也
。

如
見
煙
比
知
於
彼
有
火
是
也
。
因
而
因
明
法
者
，
以
因
與
喻
比
知
主
義

之
軌
式
也
。 

總
稱
為
比
量
者
，
是
八
識
中
唯
意
識
之
用
也
。 

因
明
入
正
理
論
曰
：「
言
比
量
者
，
謂
藉
眾
相
而
觀
義
。
」 


